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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预算和行政事务 
 
 
 

  2008-2011 年方案规划安排中期审查 
 
 
 

 摘要 

 2008-2011 年方案规划安排框架在帮助开发署获取发展成果方面起了必要作

用。它为极其重要的资源设施提供资金，并通过这些设施分配经常方案资源来满

足方案国的需要和实现战略计划的目标。本中期审查将重点放在两个主要问题：

增加灵活性和更好地对方案国的需要做出回应；在综合资源计划范围内进一步合

理化。 

 在增加灵活性和更好地对方案国的需要做出回应方面，中期审查确定了若干

可在进一步加强后可以获益的领域：为中等收入国家获得发挥作用最起码需要的

方案资源；找出其他准则以取代目前用作核心预算资源调拨目标(TRAC)计算方法

主要准则的人均 GNI；加强支助受危机影响的国家，以确保提供发挥作用最起码

需要的方案资源；调拨专门方案资源来支持联合国资本发展基金(资发基金)的活

动。开发署建议就这些问题制订具体建议供 2011 年执行局第二届常会审议。 

 关于在综合计划范围内进一步使方案规划安排框架合理化的问题，中期计划

审查就下列问题确定了若干建议供执行局本届会议审议：将方案规划安排期间延

长两年以包括 2008-2011 年，使目前方案规划安排框架期间与开发署战略计划期

间吻合；将涉及方案科目和全球政策顾问的若干内部方案规划安排重新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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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背景 
 
 

1. 执行局在其核可 2008-2011 年方案规划安排的第 2007/33 号决定中，请开发

署在其 2009 年第二届常会提交关于这些安排的中期审查报告。审查报告后来同

2010-2011 年两年期支助预算一样推迟到 2010 年第一届常会提交。 

2. 方案规划安排框架在帮助获取发展成果方面起了综合作用，它为关键的资源

设施提供资金，并通过这些设施分配经常方案资源来支助方案国的需要和实现战

略计划的目标。开发署报告了其战略方向、效益及其对署长年度报告中战略计划

所载发展成果，包括对 2008-2011 年战略计划的运作做出的贡献(DP/2009/11)。 

3. 自 1995 年立法规定方案规划框架以来，该框架没有显著变化。目前的中期

审查提供了一个机会对如何加强该框架使其能够跟得上开发署优先事项的变化

问题进行前瞻性的审查。中期审查将重点放在两个主要问题：增加灵活性和更好

地对方案国的需要做出回应；在综合资源计划范围内进一步合理化。 

4. 在第二章，中期审查确定了若干可从进一步加强获益的领域，在这方面，可

为下一个方案规划安排期间制订具体建议。第三和第四章列出了数目有限的此种

建议，供执行局审议。 

5. 涉及中期审查还有三项重要决定： 

 (a) 大会第 63/232 号决议将关于业务活动政策的全面审查从每三年一次改

为四年一次； 

 (b) 执行局关于署长年度报告的第 2009/9 号决定，其中涉及开发署战略计

划的实施和延长两年(即 2008-2011 年)的问题；和 

 (c) 执行局关于开发署 2010-2011 两年期支助预算的方法和做法的第

2009/22 号决定，其中核可采用一个综合资源计划大纲，该大纲强调加强透明度

和问责制；两年期支助预算与方案规划安排之间的密切联系；活动和费用的更明

确分类。 

 

 二. 增加灵活性和更好地对方案国的需要做出回应 
 
 

  原则 
 

6. 中期审查指出在灵活性和回应方面有若干令人关注的问题。这些问题对开发

署根据方案国(不论这些国家属于低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还是净捐助国)的要

求所可能做出的贡献产生不利影响。过去的审查将重点放在两个主要方面：开发

署任务授权根据何种原则以及通过何种方案科目分配资源。需要将更多的注意力

放在加强这两个领域之间的实质性方案联系。 

7. 开发署所获得的授权基于三个高层次的原则：可预测性、普遍性和递进性。

可预测性是指获得足够的经常资源，这些资源是开发署的根基，开发署以此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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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多边性和普遍性。经常预算的可预测性特别令人担忧。全球经济危机和汇率剧

烈波动构成严重挑战，尤其是对本组织的战略方向和可持续性以及对本组织支助

方案国发展目标的能力构成严重挑战。如果自愿捐助额达不到执行局在其第

2007/32 号决定核可的综合资源计划所定目标，就会产生战略计划能否继续的问

题。 

8. 普遍性原则旨在确保所有有资格的国家都能参加开发署的发展方案。这项原

则被解释为并反映在开发署在所有方案国都“派驻人员”。
1
 普遍性原则对个别

国家所能获得的最起码的经常方案资源有直接影响。此外，由于经常资源有限和

由于下面所讨论的递进原则，中等收入国家获得的经常方案资源往往是少之又

少，净捐助国则根本拿不到这种资源。因此，开发署在这些国家的最大挑战往往

是如何以有意义和可靠的方式进行发展活动。 

9. 递进原则是指将用于方案国活动的经常资源大部分分配给低收入国家和最

不发达国家。根据这项分配办法，85%至 91%的 TRAC-1/TRAC-2 资源将分配给低收

入国家，60%给最不发达国家。因此，递进原则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普遍原则的

适用，这是由于资源不足以致无法为中等收入国家和净捐助国的方案活动提供最

起码的经常资源。 

  实质性的方案联系 
 

10. 战略计划定出了开发署在不论收入类别的所有国家的活动方向。然而，鉴于

上面第6至 9段，开发署建议执行局考虑向中等收入国家提供最起码的经常资源，

用以执行根据需求制订的方案和与这些国家最相关的发展工作实效活动。这与下面

第 11 段所概述的讨论是一致的。此种资源将帮助调和“普遍性原则”和“递进原

则”之间的矛盾，并导致对 TRAC 模式和有关资源分配问题进行更集中的讨论。 

11. 大会目前正在处理秘书长关于联合国与中等收入国家进行发展合作的报告

(A/64/253)中所述的此种合作问题。更具体地说，有些国家提出一项决议草案

(A/C.2/64/L.13)，其中认识到“中等收入国家为实现国际商定的发展目标，包括

千年发展目标而进行的工作依然面临重大挑战，为此[大会]强调必须通过各种形

式，即按照各国本国优先事项和发展政策，提供国际支持，满足中等收入国家的发

展需要”。开发署今后将根据这些讨论内容和决议提出关于中等收入国家的提议。 

  TRAC 模式 
 

12. TRAC 模式最初于 1997 年采用，由三个部分组成：TRAC-1、TRAC-2 和

TRAC-3。按照目前的方案规划安排，并根据核可的 7 亿美元的年度方案规划基

__________________ 

 
1
 净捐助国为人均 GNI(按照世界银行方法计算)在 2005 年超过 5 500 美元的国家。净捐助国没

有资格领取 TRAC 或两年期支助预算资源，驻地协调员的费用除外。但新的净捐助国有四年过

渡期，在过渡期间它们获取两年期支助预算资源和 60%的前 TRAC-1 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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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6.506 亿美元将专用于不固定的方案科目，4 940 万美元用于固定的方案

科目。附件 1 简介了组成方案规划框架的各方案科目。附件 2 载有对 TRAC 模

式的简要说明。 

13. 在中期审查期间对 TRAC 模式的四个关键问题进行了审查：TRAC-1 的计算方

法；TRAC-1 门槛值的类别；TRAC-2 分配准则和报告；和 TRAC-3'门槛值'。 

  TRAC-1 
 

14. TRAC-1计算方法所根据的主要标准是人均GNI。该标准所受到的主要批评是，

即使这是全国收入的平均水平而且是被广泛接受的财富衡量手段，它没有反映贫

穷的其他主要方面，如收入和社会不平等、健康状况和寿命以及人的各种保障；

所有这些都是开发署发展任务的核心。因此，单单用人均 GNI 作为分配国家一级

方案资源的基础(即用来代表对开发署服务的要求或需要)可能不是最佳的做法。

开发署建议进一步探索其他替代方法。 

15. 在过去，开发署进行了各种技术性研究，以探索其他替代准则，但进展有限。

这些替代准则包括人的发展指数；该指数的具体组成部分；在国际贫穷线以下人

口所占百分比；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 GNI。就开发署的任务授权而言，人的

发展指数的回应更快、代表性更大，但问题在于政治上能否被接受、数据上能否

被接受。此外，将在 2010 年一个国际论坛上讨论人的发展指数，以进一步改进

该指数。因此，该指数目前的计算方法可能会有所变动。过去由于能否获得数据

的问题和/或数据一致性的问题，没有就国际贫穷线以下人口所占百分比和按购

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 GNI 等办法提出建议。 

  TRAC-1 门槛值 
 

16. 为了确定个别国家的 TRAC-1 分配额，使用以人均 GNI 为基础的门槛值将开

发署方案国分为三类： 

 (a) 低收入国家：人均 GNI 小于或等于 1 050 美元； 

 (b) 中等收入国家：人均 GNI 从 1 051 美元到 5 500 美元； 

 (c) 净捐助国：人均 GNI 超过 5 500 美元。 

17. 此外，开发署将中等收入国家最低年度经常资源方案分配额(由 TRAC-1 提供

经费)保持在 350 000 美元。在第 2007/33 号决定通过后，人均 GNI 数据被更新。

从 2008 年起，不丹已从低收入国家改为中等收入国家，博茨瓦纳，库克群岛和

纽埃岛从中等收入国家改为过渡净捐助国。 

18. 相对于开发署制订的三个分类，联合国儿童基金(儿童基金会)最近修订了其

国家门槛分类办法，与世界银行保持一致，使用四个组别： 

 (a) 低收入国家：人均 GNI 小于或等于 905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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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中下收入国家：人均 GNI 从 906 美元到 3 595 美元 

 (c) 中上收入国家：人均 GNI 从 3 596 美元到 11 115 美元 

 (d) 高收入：人均 GNI 超过 11 116 美元 

19. 儿童基金会将其最低年度经常资源方案分配额由 60 万元提高到 75 万美元。

然而，跟随儿童基金会的做法会对开发署在目前归类为低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

家和净捐助国之间分配 TRAC-1 资源产生巨大影响。但开发署仍建议评估修改开

发署门槛值对确定个别国家 TRAC-1 分配额的影响。 

  TRAC-2 
 

20. TRAC-2 资源的主要目的继续是加强国家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能力，这是开发

署最重要的优先领域。然而，TRAC-2 支助与开发署为这些目标提供的其他支助不

是分开的、互不相连的，这些目标在很大程度上是由 TRAC-1 和其他资源资助的。

TRAC-2 分配框架的准则有三： 

 (a) 建立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能力和制订人的发展政策和计划； 

 (b) 建立国家执行发展战略和计划的能力； 

 (c) 对发展和商业机会作出回应。 

21. TRAC-2 资源的分配是由开发署主管人员根据方案国的要求按照既定准则自

行决定的。附件 3 载有关于各区域所分到的 TRAC-2 资源的资料以及按收入类别

分配的情况。方案国的要求有明确的优先事项和支助领域，并与 TRAC-2 分配框

架是一致的。大部分这些要求将重点放在监测，分析和报告在人的发展和实现千

年发展目标方面所取得的进展；进行研究和建立诊断能力以支助宏观经济、治理

和部门方面的做法；制订和审查政策；建立在次国家一级进行综合地方发展和提

供服务的能力；建立国家监测发展结果和在发展结果方面实行问责制的能力。 

22. 鉴于开发署混合了各种资源，因此不可能一一说明那一项国家成果是由那一

TRAC-2 资源资助的。然而，在 2008 年注重成果的年度报告中，加强型的基于成

果的管理平台提供了选择具体国家的机会，这样便能够更好地了解怎样最佳利用

TRAC-2 资源。附件 4 扼要说明了选定的方案国在 TRAC-2 资源定为目标的领域发

展能力方面取得的成果。关于战略计划运作情况的报告(DP/2009/11)第 16 至 20

段及第 35 至 40 段介绍了在能力发展领域取得的主要成就和面临的挑战。这被认

为是对 TRAC-2 资源进行报告的最合理和最具战略性的方式，因为这些资源只代

表约百分之六的 2008-2011 年预计经常资源和其他方案资源。 

23. TRAC-2 以人均 GNI 之外的其他准则来分配资源，因此较为灵活。各区域局也

因此得以分配较多的 TRAC-2 资源给证实其关键举措符合既定准则的国家方案。

然而，在采取措施有效加强国家实现千年发展目标(TRAC-2).的能力之前，应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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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加强 TRAC-2 和 TRAC-3 资源之间的联系，以满足为受危机影响的国家(TRAC-3)

提供有利于发展的环境的需要。正如过去所指出的那样，尤其是在低收入国家数

目有限的地区，管辖低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之间 TRAC 资源分配的立法限制

了 TRAC-2 资源的灵活性，这导致在分配资源给中等收入国家帮助其实现千年发

展目标方面没有多少灵活性。 

24. 由于 TRAC-1 和 TRAC-2 资源是完全混合的，报告 TRAC-2 的成果仍有困难。

因此，正如关于战略计划操作情况的年度和中期报告中所述，开发署将继续在发

展成果的总框架内报告 TRAC-2 的成果。 

  TRAC-3 
 

25. 开发署分配资源给处于危机和特殊情况的国家。这些国家面临即将发生的冲

突或易受自然灾害的伤害。许多国家在关键领域的国家或地方能力遭到严重损

害，并且安理会或和平建设委员会将这些国家所处的情况定为“优先的冲突后情

况”。这些国家越来越多地要求提供援助以满足预防危机、对危机做出回应和危

机后恢复方面的需要，同时为平稳过渡到较传统的方案和有实效的发展活动做好

准备。分配给这些国家的 TRAC-3 资源分类如下：(a) 回应突发危机；(b) 预防

冲突；(c) 减少灾难风险；和(d) 早期恢复。 

26. 开发署应将重点放在帮助受危机影响的国家，并扩大此种支助工作，同时动

员捐助伙伴提供非核心资源。由于过去帮助资助开发署预防危机和危机后恢复活

动的大部分非核心捐助者资源在消减中，执行局不妨考虑增加分配给 TRAC-3 的

经常资源，以确保有发挥作用最起码需要的此种资源。然而，TRAC-3 分配总额的

任何增加，都应按照执行局第 2001/4 号决定所说的那样，根据开发署是否需要

在支助自然灾害或危机影响的国家方面作出更大的回应而定。 

  资发基金 
 

27. 执行局在其第 2007/34 号决定“请开发署，作为例外情况，向资发基金提供

2008 年经费 600 万美元，并加紧努力与资发基金合作，支助与资发基金在国家一

级、区域以及和全球一级联合进行的方案，以便为该基金提供稳定的方案资源”。

开发署从区域方案直接为 2009-2011 年拨出了额外专款。应进一步考虑在今后的

方案规划安排中直接为资发基金活动提供经费。 

 

 三. 在综合资源计划范围内使方案规划安排合理化 
 
 

  综合资源计划 
 

28. 综合资源计划的目的是以一致和透明的方式列出开发署的活动、费用和预算分

配额，并由此加强它们与本组织发展和体制目标和计划的联系。预期这将导致改进

基于成果的规划、加强提供基于需求的服务以支助方案国的发展目标和加强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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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如关于开发署2010-2011两年期支助预算的方法和做法的报告(DP/2009/30)

所显示，在为参考和决策目的列报的预算数据中，所使用的分类方法不一定有助

于以合理和透明的方式将方案规划安排内或方案规划安排和两年期支助预算之

间的活动和费用分门别类。 

30. 因此，执行局通过第 2009/22 号决定，赞成将活动和费用分成下列四大类，以

此改善问责制和透明度：(a) 发展；(b) 管理；(c) 联合国发展协调；和(d) 特殊

目的。此外，执行局赞成采用发展活动和费用的两个次级类别：㈠ 方案；和㈡ 发

展实效。 

方案规划框架 

31. 方案规划框架目前没有充分区分方案活动与发展实效活动之间的差别。它倒

是列出被称为“不固定”或“固定”的个别方案科目，两者的基本差别在于相对

的大小和可获得的经常资源的数量。较大的不固定科目实际分配到的资源将视可

得到多少经常资源而起起落落，而较小的固定科目的可得资源则只能落不能起。

不固定科目资源为国家 TRAC-1 和-2、区域方案、全球方案以及预防危机和危机

后复原活动(TRAC-3)。固定科目为下列若干开展全球宣传和提高国家一级的发展

实效的实质性活动提供经费：南南合作；经济学家方案；将男女平等纳入主流；

发展支助服务；支助驻地协调员；协助巴勒斯坦人民方案(援巴方案)；人的发展

报告；发展研究处(发研处)。 

32. 除了上述不固定和固定科目外，依照第 2009/22 号决定，各方案和发展实效

活动的次级分类定义如下： 

 (a) 方案。可用于在四个开发署专注领域为国家、区域和全球方案提供经费

的资源提供设施。方案规划框架内的这些供资设施为国家一级(TRAC-1 和-2 和

TRAC 3)、全球一级(全球方案)和区域一级(区域方案)的发展方案和项目提供经

费。此外，八个固定方案科目资源以较小的规模支助各种共有活动，已建议将其

中一些资源加以重新分类(将下面第 33 和 37 段)。 

 (b) 发展实效活动。开发署为确保有效完成高质方案和项目所需执行的职能

和开展的活动。这些包括政策咨询、技术服务和实施方面的服务在内的活动被认

为是在开发署四个专注领域实现方案和项目预期结果所必需的。 

33. 为了更明确地区分方案活动和发展实效活动，以下各段扼要说明所有方案资

源都资助的发展实效活动在方案规划框架中所占的比例，并提出关于加强一致性

的建议。唯一的例外是对驻地协调员活动的支助(每年 1 600 万美元)，关于这方

面的建议是将其费用类别改为广泛的“联合国发展协调”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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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实效 

34. 发展实效是发展活动的两大分类之一，执行局第 2009/22 号决定核可了关于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0-2011两年期支助预算的编制方法和做法的报告中建议的

定义和分类。在这方面，必须强调两点： 

 (a) 这些建议没有减少用于国家活动以及预防危机和危机后恢复活动的国

家一级 TRAC 资源； 

 (b) 发展实效活动目前只限于在国家一级和区域一级的投入(员额和相关的

一般业务费用)，这些投入直接为国家方案提供政策咨询服务并支助实施工作。 

35. 关于开发署第三个全球合作框架的评价和开发署2009-2011年全球方案的第

2008/32 号决定“请署长将关于本组织政策顾问未来分类的提议纳入将依照关于

调整开发署活动费用分类的第 2008/1 号决定提交执行局的提议之中”。根据开发

署中央方案股进行的审查，开发署在就第 2008/32 号决定采取后续行动时指出，由

全球方案提供的相当于 52 个专业员额(加上相关的一般业务费用约为每年 1 400

万美元)是直接用于向国家方案提供政策咨询服务的。这些员额设在各区域和国

家办事处，因此，这些员额被认为是用于与 DP/2009/30 号决定中各项建议相符

的发展实效活动的资源。由全球方案提供经费的其余政策顾问员额设在总部。 

36. 执行局目前核准的开发署发展活动经常资源基数为 7 亿美元。在采用了经第

2009/22 号决定核准的订正费用分类后，这项基数将增至 7.44 亿美元。
2
 开发署

估计方案所需费用约为 6.48 亿美元(87.1%)，也就是与今日的数字差不多。估计

剩余的约 0.96 亿美元
3
 (12.9%)将用于发展实效活动。 

37. 已对其余七个固定方案科目进行审查，以确定如何将它们分类。在这方面，

建议如下： 

 (a) 援巴方案是一个使用特别筹资安排的特别方案，用于进行符合上述方案

定义的方案活动。该方案支助的是某一群人而不是某一个国家或地区，由于此种

特性，建议将其列为单独的方案活动。 

 (b) 人的发展报告。人的发展是开发署全球、区域和国家各级任务和工作的

核心。人的发展报告有助于开发署在全球范围对人的发展问题进行的宣传工作，

__________________ 

 
2
 净增额 0.44 亿美元由两个部分组成：根据国家办事处费用分类审查和拟议的新战略投资，从

两年期支助预算转到方案规划安排(发展实效)所涉及的 6 000 万美元；减去从方案规划安排转

到联合国发展协调所涉及的 1 600 万美元。 

 
3
 用于“发展实效”的 9 600 万美元由三个部分组成：根据国家办事处费用分类审查和拟议的新

战略投资，从两年期支助预算转过来所涉及的 6 000 万美元; 加上从全球方案转过来所涉及的

1 400 万美元；加上从两性平等主流化、南南合作、发展支助服务和经济学家方案转过来所涉

及的 2 200 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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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该报告协助方案国将人的发展纳入发展方案和政策。这是实现千年发展目标

的先决条件。开发署建议将这项工作列为单独的方案活动。 

 (c) 发展研究处。发展研究处的作用是寻找和传播关于发展、经济和全球挑

战的新思维。它的工作协助方案国使政策分析和实质性发展问题与发展方案和政

策结合。开发署建议将其列为单独的方案活动。 

 (d) 男女平等主流化是一个共有活动，是全球、区域和国家各级方案活动的

组成部分，开发署各方面工作都将其纳入主流。开发署建议将其列为发展实效活

动。 

 (e) 南南合作将重点放在分享南南经验、专门知识和其他知识，目的是使其

成为国家、区域和区域间方案的组成部分，同时采用成本效益高的模式。开发署

建议将其列为发展实效活动。 

 (f) 发展支助服务原则上支持开发署国家办事处主管人员短期聘用国家和

区域独立顾问，其目的往往是“快速启动”方案规划过程。开发署建议将其列为

发展实效活动。 

 (g) 经济学家方案的基本目的是在国家一级，主要是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有效

利用经济学家提供经济咨询服务，以帮助拟定扶贫政策，包容性的成长战略和基

于千年发展目标的规划过程。开发署建议将其列为发展实效活动。 

38. 最后，已核准将国家办事处活动和费用(目前载于两年期支助预算，这些活动

和费用涉及主要是提供政策咨询服务或方案实施支助的工作人员)列在发展实效科

目下。同样地，已批准将一些南南活动以及预防危机和危机后恢复活动和费用列在

发展实效科目下。开发署 2010-2011 两年期概算叙述了这些活动(DP/2010/3)。年

度总费用约为 6 000 万美元。 

 四. 其他考虑 

39. 鉴于大会关于对业务活动政策每四年进行一次全面审查的第 63/232 号决议

以及执行局关于将战略计划延长到六年(2008-2013)的第 2009/9 号决定，开发署

建议延长方案规划安排两年(使其包括 2008-2013 年)，以便与经延长的战略计划

保持一致。 

40. 将方案规划安排延长两年(至 2013 年)将对下列事项产生若干影响： 

 (a) 就优先问题拟定具体建议供执行局审议的时限(上面第二章讨论了此问

题)； 

 (b) 在方案规划框架内正式列入核定建议；和 

 (c) 这些建议对分配到 2012 年和 2013 年的资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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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因此，开发署建议将所有必须拟定具体建议的问题向执行局 2011 年第二届

常会提出，供其进行正式审议。这将确保能够与 2012-2013 两年期概算保持一致

和结合。执行局也将在该届会议正式审议该概算。这也将提供足够时间确保两个

资源框架都支持战略计划中期审查(排定在 2011 年常会进行正式审议)所确定的

本组织方向。 

 五. 有待执行局决定的建议 

42. 执行局不妨核可下列建议： 

 (a) 为了使方案规划安排与战略计划(2008-2013)保持一致核可将方案规划

安排延长两年，使其包括 2008-2013 年期间； 

 (b) 为了在综合资源计划范围内使方案规划安排合理化，核可下列建议： 

㈠ 在由全球方案提供经费的全球顾问方面，核可将相当于部署在总部

以外 52 个全球政策顾问的经费及相关的一般业务费用从全球方案

转移到发展实效； 

㈡ 在固定科目的目前分类方面，核可将这些科目列在下列费用类别

下： 

- 支助驻地协调员的活动：联合国发展协调 

- 援巴方案：方案 

- 人的发展报告：方案 

- 发展研究处：方案 

- 性别平等主流化：发展实效 

- 南南合作：发展实效 

- 发展支助服务：发展实效 

- 经济学家方案：发展实效 

43. 为了增加灵活性和更好地对方案国的需求做出的回应，执行局不妨考虑在今

后讨论下列问题： 

 (a) 按照明确的战略(包括与经常资源分配总额挂钩)，向中等收入国家提供

发挥作用最起码需要的经常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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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寻找其他方法来取代目前使用的人均 GNI，作为支助 TRAC-1 计算方法的

主要准则，包括修改用于确定各国 TRAC-1 分配额的现行门槛值估计所会产生的

影响； 

 (c) 通过增加经常资源分配给 TRAC-3 的资源份额，加强支助受危机影响的

国家，以确保有最起码的资源来支持开发署在此领域的工作； 

 (d) 在经常方案资源中设立一个用于资发基金活动的专款。 

44. 执行局不妨就所有应予审议问题制订具体建议供 2011 年执行局第二届常会

正式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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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方案规划框架，2008-2011 

基线 7亿美元 百分比

一年 

(百万美元) 

不固定科目  

 TRAC-1 和 TRAC-2 78.8 512.7 

 TRAC-3 7.2 46.8 

 区域方案 9.0 58.6 

 全球方案 5.0 32.5 

 不固定科目共计 100 650.6 

固定科目  

 南南合作方案 4.5 

 人的发展报告办公室 6.7 

 发展研究办公室 1.8 

 经济学家方案 7.0 

 两性平等主流化 3.2 

 援助巴勒斯坦人民 3.2 

 发展支助服务 7.0 

 支助驻地协调员 16.0 

 固定科目共计 49.4 

 总计 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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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TRAC 模式 

1. 开发署分配给个别国家方案的经常资源是在 TRAC(核心预算资源调拨目标)

框架内提供的。 

2. 执行局在其关于1997-1999年后继方案规划安排的第95/23号决定中提出了

一个“新的、更灵活的三个层次的核心预算资源调拨目标办法，用于将资源分配

到国家一级”。
4
 根据 2008-2011 年方案规划框架(第 2007/33 号决定)，78.8%的

不固定科目可用经常方案资源将用于TRAC-1 和TRAC-2 下的国家方案。TRAC-1 和

TRAC-2 资源各占TRAC-1 和TRAC-2 总资源的 50%。指定给TRAC-3 的资源为不固定

科目可用经常方案资源的 7.2%。 

3. 指定给 TRAC-1 的资源为个别方案国在财政期间可用的资源数额。这是按照

核定的分配方法计算的，该方法以世界银行阿特拉斯法、人均 GNI 和总人口作为

主要准则。按照这个方法算出的 TRAC-1 资源立即分配给方案国。 

4. 指定的 TRAC-1 款项是暂定数字，因为该数字是按财政期间经常方案资源总

数目标计算的。该目标能否实现取决于自愿捐助的实际数字。实际可用方案资源

达不到目标时，就需要进行通盘裁减对分配给国家的 TRAC-1 资源进行调整。 

5. TRAC-2 资源的目的是让署长能够灵活地分配资源给影响大、杠杆作用大的活

动，并将越来越多的资源用于支助方案国为实现千年发展目标而迫切需要建立的

国家能力。TRAC-2 资源最后由开发署分配给方案国。 

6. TRAC-3 资源的目的是让署长能够快速和灵活地对处于特殊情况的国家的发

展需要作出回应。TRAC-3 资源的分配用于：(a) 对突发危机作出回应；(b) 预防

冲突和冲突后恢复；(c) 减少灾害风险和灾后恢复和(d) 早期恢复。 

 

__________________ 

 
4
 DP/1995/15 号文件(第 12-19 段)列出制订三个层次的 TRAC 办法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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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TRAC-2 分配额，2008-2011* 

(千美元) 

按区域开列 

区域 2008 2009 2010 2011 共计 总数的百分比 

非洲 120 644 119 674 159 882 133 400 533 600 53 

亚洲和太平洋 70 595 70 595 70 595 70 595 282 380 28 

阿拉伯国家 15 588 15 388 18 438 16 455 65 869 7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13 122 12 703 12 767 12 864 51 456 5 

欧洲和独立国家联合体 18 132 18 132 17 620 16 437 70 321 7 

 总计 238 081 236 492 279 301 249 751 1 003 626 100 

 
 

按收入状况开列 

收入状况 2008 2009 2010 2011 共计 总数的百分比 

低 202 819 203 111 241 221 213 110 860 262 86 

中等 33 409 31 538 36 132 34 441 135 521 14 

过渡净捐助国 1 853 1 843 1 948 2 199 7 843 1 

 总计 238 081 236 492 279 301 249 751 1 003 626 100 

 
 

按“最不发达国家”类别开列 

发展水平 2008 2009 2010 2011 共计 总数的百分比 

最不发达国家 151 415 151 757 184 006 158 797 645 977 64 

非最不发达国家 86 666 84 735 95 295 90 954 357 649 36 

 总计 238 081 236 492 279 301 249 751 1 003 626 100 

 

 
*
 目前放出 40%累积至 2011 年的 TRAC-2 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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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某些国家建立能力的结果 

 通过强化的基于结果的管理平台从各国家办事处收到的 2008 年度报告提供

了关于在加强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和促进人的发展政策和计划方面取得的进展的

资料。这些资料代替了关于 TRAC-2 结果的报告。下面扼要说明一些国家主要的

建立能力活动及其取得的结果。 

 孟加拉国。开发署帮助编制和实施与千年发展目标一致的国家发展计划和战

略，并促使国家更有能力评估实现《目标》方面的需要及所涉费用。加强了地方

政府和其他利益攸关方参与地方千年发展目标规划和提供发展服务的能力，从而

改善了 349 个城市社区的生活环境。开发署还通过培训 1 100 个地方代表参与规

划和实施工作，帮助加强了农村和城市地方政府机构。在基金管理方面提供的类

似支助帮助成功实施了 1 512 个由整笔赠款提供经费的社区计划。 

 刚果民主共和国。开发署帮助编制第二个国家千年发展目标监测报告，其中

载有在 2015 年底前实现《目标》的“路线图”。在七个部门进行了部门分析和需

要评估。开发署帮助建立了中期预算支出框架及一个监测和评估结果的协调一致

系统。开发署还帮助制订关于在政府内实现两性平等主流化的国家政策并在省一

级正式采用纳入两性平等做法的战略。 

 加纳。开发署帮助国家发展规划委员会和统计处，使其更有能力管理与千年

发展目标有关的问题和加快目标的实现。关于减贫战略的年度进展报告反映了国

家实现《目标》的情况，重点放在部门的贡献。全球、国家和地区方面人的发展

报告积极地影响了关于气候改变、社会包容和艾滋病毒/艾滋病的政策对话和辩

论。通过在国会建立决策者进行辩论和讨论的论坛，加强了宣传工作，使公众更

注意与千年发展目标有关的问题。开发署支持采取可持续生计、《目标》地方化

和“千年目标村”等做法使地区决策者和民间团体更容易接受有关做法。 

 蒙古。开发署帮助制订基于千年发展目标的国家发展战略，国会在 2008 年

初通过该战略，以其作为拟定中期和短期计划和预算的基础。依照国家发展战略

制订了社会经济准则、《目标》方面的进展指标和报告机制，并获国会核准。此

外，建立了监测《目标》方面进展的单一系统，其中包括公众与政府之间的一个

双向反馈机制。通过促进认识及在 6 个试验地区将《目标》本地化的举措，加强

了地方政府和民间团体的能力。通过每年一次的社会经济家庭调查进行试验的治

理模式，导致省级和地方级千年发展目标附有地方目标的报告的完成。 

 尼日利亚。开发署帮助监测在千年发展目标以及国际经济赋权和发展战略目

标方面取得的进展。开发署还在联邦一级支助州统计总计划以及在 16 个州帮助

进行千年发展目标费用计算和需求评估活动。首次在 14 个州产生了次国家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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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标》方面的进展报告，其中为规划和扩大制订地方《指标》的行动提供了

重要的基线资料。 

 巴基斯坦。开发署帮助加强国家和地方制订、监测和实施扶贫政策的能力，

重点放在两性平等和实现千年发展目标，这方面的工作部分是通过订正减贫战略

方案进行的。在省一级和地方一级，2 300 多个女评议员和公务员接受了设计和

实施扶贫和对性别问题有敏感认识的干预措施的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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